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案件撤銷申請書

申請人於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向貴處於      縣市      鎮區 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地號申請農田水利設施兼作使用，因故撤銷申請，惠請貴署准予撤銷本案，至感公便。

此	敬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

申請人:
身分證字號:
通訊地址:
電    話：

代理人:
身分證字號:
通訊地址:
電    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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